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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令 
四十七年六月二十八日 

茲修正出版法，公布之。此令。 

總   統 蔣中正 
行政院院長 俞鴻鈞 
內政部部長 田炯錦 

出版法 

四十七年六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 

第一章 總  則 

第 一 條  本法稱出版品者謂用機械印版或化學方法所印製而供

出售或散佈之文書圖畫 
發音片視為出版品 

第 二 條  出版品分左列三類 
一 新聞紙類 

甲 新聞紙 指用一定名稱其刊期每日或每隔六

日以下之期間按期發行者而言 
乙 雜 誌 指用一定名稱其刊期在七日以上三

月以下之期間按期發行者而言 
二 書籍類 指雜誌以外裝訂成本之圖書冊籍而言 
三 其他出版品類 前兩款以外之一切出版品屬之 

第 三 條  本法稱發行人者謂主辦出版品並有發行權之人 
新聞紙雜誌及出版業係公司組織或共同經營者其發行

權應屬於依法設立之公司或從其契約之規定 
第 四 條  本法稱著作人者謂著作文書圖畫發音片之人 

筆記他人之演述登載於出版品者其筆記之人視為著作

人但演述人予以承諾者應同負著作人之責任 
關於著作物之編纂其編纂人視為著作人但原著作人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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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承諾者應同負著作人之責任 
關於著作物之翻譯其翻譯人視為著作人 
關於專用學校公司會所或其他團體名義著作之出版品

其學校公司會所或其他團體之代表人視為著作人 
出版品所登載廣告啟事以委託登載人為著作人如委託

登載人不明或無負民事責任之能力者以發行人為著作人 
第 五 條  本法稱編輯人者謂掌管編輯出版品之人 
第 六 條  本法稱印刷人者謂主管印刷出版品之人 
第 七 條  本法稱主管官署者在中央為內政部在地方為省（市）

政府及縣（市）政府 
第 八 條  外籍人民得依本法規定聲請發行出版品並遵守中華民

國關於出版品之一切法令但該外籍人民之本國出版法律對

於中華民國人民有差別待遇時不得享受本法所給予之待遇 

第二章 新聞紙及雜誌 

第 九 條  新聞紙或雜誌之發行應由發行人於首次發行前填具登

記聲請書呈經該管直轄市政府或該管縣（市）政府轉呈省

政府核與規定相符者准予發行並轉請內政部發給登記證 
前項登記手續各級機關均應於十日內為之並不收費用 
登記聲請書應載明之事項如左 
一 名稱 
二 發行旨趣 
三 刊期 
四 組織概況 
五 資本總額 
六 發行所及印刷所之名稱及所在地 
七 發行人及編輯人之姓名性別年齡籍貫經歷及住所 

第 十 條  前條所定應聲請登記之事項有變更者其發行人應於變

更後七日內按照登記時之程序聲請變更登記 
前項變更登記之聲請如係變更新聞紙或雜誌之名稱發

行人或發行所所在地管轄者應於變更前附繳原領登記證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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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前條之規定重行登記 
第 十 一 條   有左列情形之一者不得為新聞紙或雜誌之發行人或編

輯人 
一 國內無住所者 
二 禁治產者 
三 被處二月以上之刑在執行中者 
四 褫奪公權尚未復權者 

第 十 二 條   新聞紙或雜誌廢止發行者原發行人應按照登記時之程

序聲請註銷登記 
新聞紙或雜誌獲准登記後滿三個月尚未發行者或發行

中斷新聞紙逾期三個月雜誌逾期六個月尚未繼續發行者註

銷其登記 
前項所定限期如因不可抗力或有其他正當事由發行人

得呈請延展 
第 十 三 條   新聞紙或雜誌應記載發行人之姓名登記證號數發行年

月日發行所印刷所之名稱及所在地 
第 十 四 條   新聞紙及雜誌之發行人應於每次發行時分送內政部行

政院新聞局地方主管官署及國立中央圖書館各一份 
第 十 五 條   新聞紙或雜誌登載事項涉及之人或機關要求更正或登

載辯駁書者，在日刊之新聞紙應於接到要求後三日內更正

或登載辯駁書在非日刊之新聞紙或雜誌應於接到要求時之

次期為之但其更正或辯駁書之內容顯違法令，或未記明要

求人之姓名住所或自原登載之日起逾六個月而始行要求者

，不在此限 
更正或辯駁書之登載其版面應與原文所載者相同 

第三章 書籍及其他出版品 

第 十 六 條   發行書籍或其他出版品之出版業應依第九條第一項第

二項之規定聲請登記 
登記聲請書應載明之事項如左 
一 出版業公司或書店之名稱組織及所在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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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資本數額 
三 印製所之名稱及所在地 
四 發行書籍或其他出版品之類別 
五 發行人及編輯人之姓名性別年齡籍貫經歷及住所 

第 十 七 條   發行書籍或其他出版品之出版業公司或書店之發行變

更登記準用第十條之規定 
第 十 八 條   發行書籍或其他出版品之出版業發行人及編輯人準用

第十一條之規定 
第 十 九 條   機關學校團體及著作人或其繼承人代理人出版發行書

籍或其他出版品者不適用第十六條至第十八條之規定 
第 二 十 條   書籍或其他出版品應記載著作人發行人之姓名住所發

行年月日發行版次發行所印製所之名稱及所在地 
第二十一條  出版品之為學校或社會教育各類教科圖書發音片者應

經教育部審定後方得印行 
第二十二條  書籍或其他出版品於發行時應由發行人分別寄送內政

部及國立中央圖書館各一份改訂增刪原有之出版品而為發

行者亦同但出版品係發音片時得免予寄送國立中央圖書館 

第四章 出版之獎勵及保障 

第二十三條  出版事業或出版品合於左列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予以獎

勵或補助 
一 合於憲法第一百六十七條第三款之規定者 
二 對教育文化有重大貢獻者 
三 宣揚國策有重大貢獻者 
四 在邊疆海外或貧瘠地區發行出版品對當地社會有

重大貢獻者 
五 印行重要學術專門著作或邊疆海外及職業學校教

科書者 
前項獎勵或補助另以法律定之。 

第二十四條  新聞紙雜誌教科書及經政府獎勵之重要學術專門著作

之發行得免徵營業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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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條  出版品委託國營交通機構代為傳遞時得予以優待 
第二十六條  新聞紙或雜誌採訪新聞或徵集資料政府機關應予以便

利 
前項新聞資料之傳遞準用前條之規定 

第二十七條  出版品所需紙張及其他印刷原料主管官署得視實際需

要情形計劃供應之 
第二十八條  發行出版品之出版機構或發行人著作人編輯人印刷人

之事業進行遇有侵害情事政府應迅採有效之措施予以保障 
第二十九條  新聞紙或雜誌違反第三十二條至第三十五條之禁載及

限制事項發行已逾三個月者不得再予處分 
第 三 十 條   出版品因受本法所定之行政處分提起訴願時其受理官

署應於一個月內予以決定訴願人如依法提起行政訴訟時行

政法院應於受理日起一個月內裁決之 
第三十一條  為行政處分之官署如因處分失當而應負法律責任者依

有關法律辦理 

第五章 出版品登載事項之限制 

第三十二條  出版品不得為左列各款之記載 
一 觸犯或煽動他人觸犯內亂罪外患罪者 
二 觸犯或煽動他人觸犯妨害公務罪妨害投票罪或妨

害秩序罪者 
三 觸犯或煽動他人觸犯褻瀆祀典罪或妨害風化罪者 

第三十三條  出版品對於尚在偵查或審判中之訴訟事件或承辦該事

件之司法人員或與該事件有關之訴訟關係人不得評論並不

得登載禁止公開訴訟事件之辯論 
第三十四條  戰時或遇有變亂或依憲法為急速處分時得依中央政府

命令之所定禁止或限制出版品關於政治軍事外交之機密或

危害地方治安事項之記載 
第三十五條  以更正辯駁書廣告等方式登載於出版品者應受第三十

二條至第三十四條規定之限制 

第六章 行政處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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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六條  出版品如違反本法規定主管官署得為左列行政處分 
一 警告 
二 罰鍰 
三 禁止出售散佈進口或扣押沒入 
四 定期停止發行 
五 撤銷登記 

第三十七條  出版品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三款及第三十三條之規定情

節輕微者得予以警告 
第三十八條  出版品有左列情形之一者得予以罰鍰 

一 違反第十四條或第二十二條之規定不寄送出版品

經催告無效者處一百元以下罰鍰 
二 不為第十三條或第二十條所規定之記載或記載不

實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鍰 
三 不為第十五條之更正或已更正而與登載事項涉及

之人或機關要求更正或登載辯駁書之內容不符經

當事人向該主管官署檢舉並查明屬實者處五百元

以下罰鍰 
第三十九條  出版品有左列情形之一者得禁止其出售及散佈必要時

並得予以扣押 
一 不依第九條或第十六條之規定呈准登記而擅自發

行出版品者 
二 出版品違反第二十一條之規定者 
三 出版品之記載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二款及第三款之

規定者 
四 出版品之記載違反第三十三條之規定情節重大者 
五 出版品之記載違反第三十四條之規定者 
依前項規定扣押之出版品如經發行人之請求得於刪除

禁載或禁令解除時返還之 
第 四 十 條   出版品有左列情形之一者得定期停止其發行 

一 出版品就應登記事項為不實之陳述而發行者 
二 不為第十條或第十七條之聲請變更登記而發行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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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品者 
三 出版品之記載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一款之規定者 
四 出版品之記載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二款及第三款之

規定情節重大者 
五 出版品之記載違反第三十四條之規定情節重大者 
六 出版品經依第三十七條之規定連續三次警告無效

者 
前項定期停止發行處分非經內政部核定不得執行其期

間不得超過一年 
違反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者得同時扣押其出版品 

第四十一條  出版品有左列情形之一者由內政部予以撤銷登記 
一 出版品之記載觸犯或煽動他人觸犯內亂罪外患罪

情節重大經依法判決確定者 
二 出版品之記載以觸犯或煽動他人觸犯妨害風化罪

為主要內容經予以三次定期停止發行處分而繼續

違反者 
第四十二條  出版品經依法註銷登記或撤銷登記或予以定期停止發

行處分後仍繼續發行者得沒入之 
第四十三條  國外發行之出版品有應受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九條至

第四十一條處分之情形者內政部得禁止進口 
前項違禁進口之出版品省政府或直轄市政府得扣押之 

第四十四條  違反本法之規定除依第三十七條至第四十三條之規定

處罰外其觸犯其他法律者依各該有關法律辦理 

第七章 附  則 

第四十五條  本法施行細則由內政部定之 
第四十六條  本法自公佈日施行 


